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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中华人民共租国简史

度’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l986年l2月通过

了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

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决定’对选举程序和

方式作丫一些改进’以切实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’更好地

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°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

作用进＿步发挥’在全国人大代表中,民主党派和无党派

人士的比例,从四届全国人大的82％上升到六届全国人大

的l82％;各级政协委员中有60％以上是民主党派和无党

派人士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,

有30％以上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。l984年5月,六届

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目治法》’

把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具体化,充分尊重和保

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°

基层民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°l983年l0月’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》’决定

政社分开’建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’同时成立村民委员

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’村委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,

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°到

l985年’全国农村共建立村民委员会948万多个。在普遍

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’l987年ll月’六届全国人大常

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

织法（试行）》’推动村民依法积极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建

设°城币的基层民主建设’以发挥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自治

作用为主要特征。“八二宪法”首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

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、任务利作用。到l986年底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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